烟草专卖许可证停业程序

一、办理程序：

1、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停业的，应当持本人身份证明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正、副本原件，在停业前七日内向浙江省玉环县烟草专卖局驻县为民服务中心全程办事代理室（以下简称全程办事代理室）提出停业申请，并填写《烟草专卖许可证停业申请表》。

2、全程办事代理室收到材料后编号并登记。

3、经所在辖区的烟草专卖管理所核查后，全程办事代理室应当在收到停业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准予停止烟草专卖经营业务决定书》，并注明停业截止时间，停业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二、流程示意图：


申请人停业前七日内提出停业申请并填写《烟草专卖许可证停业申请表》





承办人审核齐全材料后予以登记





交所在辖区的烟草专卖管理所核查，填写核查意见





承办人七日内作出《准予停止烟草专卖经营业务决定书》并注明停业截止时间








